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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217 号 

 

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你公司披露拟以 9,078万元收购北京中能万祺能源技术服

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能万祺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51%股权。我

部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： 

1. 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、经营情况、主要客户、

市场地位、所处行业发展趋势、与公司的协同效应等，详细说明本次

交易的原因与必要性。 

2. 评估报告显示，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，

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 6,140.97 万元，增值率为 59.13%，收益法下

评估值为 17,982.90 万元，增值率为 366.00%，本次评估结论选取收

益法评估结果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收益法估值测算的具体过程及主要参数，包括但不限于标

的公司未来营业收入、营业成本、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、研发费用、

净利润、折现率等预测现金流数据，并说明相关参数、假设的确定依

据及其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历史经营情况、客户情况、行业特点、持续

经营能力、经营风险、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或可比交易标的估值情况

等，对其评估结果的公允性、合理性进行分析，并说明评估增值率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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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对比标的公司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估值与本次交易的评

估值，说明其中存在的差异及合理性。 

（4）测算本次收购完成后形成的商誉金额，并充分提示商誉减

值对未来年度业绩影响的相关风险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是否能高效、顺利运营并达成预期目标

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可能面临行业、政策、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

理等风险。请你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4. 请你公司按照本所《上市公司收购、出售资产公告格式》的

要求，补充披露以下信息： 

（1）标的及其核心资产的历史沿革，出让方获得该项资产的时

间、方式和价格，运营情况，近三年又一期的股权变动及评估情况，

如相关股权变动评估价值或交易价格与本次交易评估值或交易价格

存在较大差异的，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分析。 

（2）最近一期的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应收款项总额、或有事

项涉及的总额（包括担保、诉讼与仲裁事项）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、

营业利润、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数据（注明

是否经审计）。 

请你公司在 2021年 5月 3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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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5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